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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
月1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会议由董事冯凯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冯凯先生、田百

千先生、王斌先生、安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田高良先生、赵

黎明先生、程茂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尚需报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备案，经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并于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内部审计管理办法（2025年12月修订）》。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签署东大街西安饭庄房屋租赁合同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甲方）拟与西安钟韵盛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将甲方位

于东大街298号西安饭庄部分房屋出租给乙方，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298号，租赁建筑面积共5465.54平方米，其中地

上第一层505.54平方米、第六至九层4960平方米。乙方租赁该房屋及其设施进行酒店经营使

用，租赁期限为10年，首年租金334.49万元人民币，租金每三年递升3%。

公司本次对外出租房屋事项是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进行，有利于提高公司

资产利用效率。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租赁价格系根据现行市场租金协商确

定，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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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冯凯先生、田百千先生、王斌先生、安美玲女

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田高良先生、赵黎明先生、程茂勇先生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各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或培训证明。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董事选举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选举产生非独立董事

和独立董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自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人数的比例未

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候选人兼任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均未超过三家。

上述候选人当选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仍将继

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冯凯先生，汉族，197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全国饭店业高级职业经理人、

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1991年12月参加工作，2007年7月-2012年6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西安饮食联合食品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12年2月-2013年2月任西安秦岭朱雀太

平公司总经理助理；2013年2月-2016年3月任西安秦岭朱雀太平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朱雀国

家森林公园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16年3月-2019年8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19年8月-2019年12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综治

部副部长、部长；2019年 12月-2022年 3月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主持经营工作）；2022
年3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冯凯先生先后荣获西安市优秀青年企业家、西

安市杰出青年企业家、全国饭店业优秀企业家、西安市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冯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公司查询，冯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百千先生，汉族，197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1996年8月参加工作，2008年7月-2012年1月任西旅集团广瑞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监察部经理；2012年 1月-2020年 6月任西安秦岭朱雀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财务管理部经理；2020年 6月-2022年 12月任西安大汉上林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

监；2022年12月12日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田百千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公司查询，田百千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斌先生，汉族，197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1999年7
月参加工作，曾先后在公司所属西安饭庄、常宁宫、解放路饺子馆、德发长酒店从事财务工作；

2008年8月-2012年5月任公司会计；2012年6月-2014年2月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14年3
月-2019年12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管；2019年12月-2024年3月任西安旅

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本公司董事；2024年3月至今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运营部负责人、本公司董事。

王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公司查询，王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安美玲女士，裕固族，198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理学硕士。2014年12月参加工作，

2014年 12月-2016年 4月任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中客栈销售部主管；2016年 4月-2017
年5月任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人力资源部培训师、副经理；2017年5月-2020年6月任西安秦

岭野生动物园人力资源部经理；2020年 6月-2022年 5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

人事部副部长、团委书记；2022年5月-2023年3月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人事部

副部长、团委书记、本公司董事；2023年3月至今，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本公司董事。

安美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公司查询，安美玲女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高良先生，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1985年 7月参加工

作，曾先后任西安北方秦川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财经秘书，陕西财经学院会计系教师，现任西安

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会计名家、陕西省教学名师。主持完成国家

自然基金项目等课题60多项，在The Accounting Review、管理世界等刊物发表论文180余篇，

出版著作16部，获省部级以上奖20多项。

田高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公司查询，田高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黎明先生，1963年2月出生，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西安交通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

8月参加工作，现任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主任。2008年10月获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授予的“全国优秀律师称号”；2019年荣获陕西省司法厅与省律师协会共同授予的省律

师行业恢复40周年“突出贡献奖”；2020年12月荣获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授予

的陕西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并荣获省总工会授予的“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在《中国

律师》等刊物发表《新时代如何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等论文 60余篇，出版《赵黎明律师答疑

（选）》《律师的声音》《决胜法庭》等多篇著作。

赵黎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公司查询，赵黎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程茂勇先生，汉族，198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学博士。2014年5月参加工作，先

后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金融系讲师、副教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系主任，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中国金融学联盟成员，教育部虚拟仿联

盟金融类专业工作委员会委员。主持四项国家级项目和多项省部级项目。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出版《数字银行概论》《数字金融概论》《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数据资产价值实现研究》等多本

教材和专著；多项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或二等奖。

程茂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公司查询，程茂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25-045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1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1月12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1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1月05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6年01月0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西安市曲江新区西影路508号西影大厦7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1

1.02

1.03

1.04

2.00

2.01

2.02

2.03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冯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田百千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安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田高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程茂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提案类型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应选人数（4）人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2、议案披露情况：上述提案的详细内容，请详见2025年12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

公告。

3、议案有关说明

（1）本次股东会选举董事采取等额选举，选举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股东所拥

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

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2）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6年01月09日（9:00--11:30,14:30--17:00）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西安市曲江新区西影路508号西影大厦7层）

联系人：董洁

电话：029-82065865
传真：029-82065899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提供的手续同上述内容一致。

4、本次股东会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721”，投票简称：“饮食投票”。

2、填报选举票数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

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

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累积投票制各提案组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示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4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3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1月12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1月12日9:15，结束时间为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委托参加会议名称：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委托人名称：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对本次股东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

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提案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2.00

2.01

2.02

2.03

提案名称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冯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田百千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安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田高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程茂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可以投票

应选人数（4）人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25一046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2025年12月

25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并表决，同意选举顾志国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顾志国先生将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一致。

顾志国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顾志国先生，汉族，197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法律专业研究生学历。1999
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2005年5月任西安惠群集团公司团委书记；2005年5月-2012年

6月任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12年6月-2014年5月任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运营部副经理；2014年 5月-2020年 9月任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

任；2020年9月至今任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采购供应部经理。

顾志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公司查询，顾志国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苑路8369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02

2,518,328,597

33.3205

注：上表“3”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账户所持20,177,56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0,422,133

比例（%）

91.3472

反对

票数

214,639,259

比例（%）

8.5231

弃权

票数

3,267,205

比例（%）

0.1297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7,775,876

比例（%）

80.1647

反对

票数

188,607,609

比例（%）

19.6928

弃权

票数

1,364,792

比例（%）

0.1425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为分布式业务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80,342,140

比例（%）

98.4916

反对

票数

34,638,816

比例（%）

1.3755

弃权

票数

3,347,641

比例（%）

0.1329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8,992,166

比例（%）

94.0700

反对

票数

147,346,206

比例（%）

5.8510

弃权

票数

1,990,225

比例（%）

0.079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1,042,247

比例（%）

99.7107

反对

票数

5,698,560

比例（%）

0.2263

弃权

票数

1,587,790

比例（%）

0.0630

6、议案名称：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7,616,894

比例（%）

98.4281

反对

票数

34,643,759

比例（%）

1.4402

弃权

票数

3,167,641

比例（%）

0.1317

7、议案名称：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7,869,597

比例（%）

98.4386

反对

票数

34,229,116

比例（%）

1.4230

弃权

票数

3,329,581

比例（%）

0.1384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7,694,726

比例（%）

98.4313

反对

票数

34,669,759

比例（%）

1.4413

弃权

票数

3,063,809

比例（%）

0.12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7,775,876

919,829,861

920,082,564

919,907,693

比 例
（%）

80.1647

96.0516

96.0780

96.0597

反对

票数

188,607,609

34,643,759

34,229,116

34,669,759

比例（%）

19.6928

3.6176

3.5743

3.6203

弃权

票数

1,364,792

3,167,641

3,329,581

3,063,809

比 例
（%）

0.1425

0.3308

0.3477

0.31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2、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以上第2、6、7、8项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小宝、杜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1012 证券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2025-100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债券代码：244101 债券简称：GK隆基01 债券代码：244386 债券简称：GK隆基02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5-127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收到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5）内02执647号之一，以及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查询，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萌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林车、李梅兰、李洁持有的部分

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李梅兰

李洁

林车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否

一

本次拍卖股份
数量(股)

2,957,994

1,919,696

1,643,338

6,521,028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66.67%

66.67%

66.67%

66.67%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06%

0.68%

0.59%

2.33%

是否为限售股
及限售类型

否

一

原因

司法拍卖

一

李梅兰、李洁和林车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

20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6）。

（二）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1、拍卖平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ifa.jd.
com）进行公开拍卖。

2、拍卖时间：2026年1月24日10时至2026年1月25日10时（延时除外）。

3、拍卖标的：李梅兰、李洁和林车持有的公司的部分无限售流通股。

4、起拍价说明：上述股份的网络司法拍卖的起拍价为以实际拍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为起拍价（具体情况请见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目前平台公示价格

为展示价，非实际价格，实际起拍价在拍卖日前进行调整。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将被司法拍卖的6,521,028股外，林萌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

司股份未发生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林萌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在公司任职，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

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

产生影响。

2、《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

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

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前款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

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司法拍卖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

卖结束前暂缓、中止或撤回拍卖；且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或流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5）内02执647号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宇顺 公告编号：2025-128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6日收到公司

副总经理张文渊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身体健康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

不在公司及子公司任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文渊先生辞职自董事会收到辞职报告时生

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文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文渊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张文渊先生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公司副总经理张水荣先生、王建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水荣先生、王建明

先生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即2025年9月26日至2025年12月

25 日）通过集中竞价分别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81,12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26%）和212,16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09%），窗口期不减持。

近日，公司收到张水荣先生、王建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水荣先生、王建明先生的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张水荣

王建明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14日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1月03日

2025年11月05日

2025年11月06日

2025年11月07日

2025年12月12日

2025年10月09日

2025年10月14日

2025年10月15日

2025年11月06日

2025年11月07日

减 持 均 价（元/
股）

21.8174

21.0660

20.0800

20.7701

21.5382

22.0000

20.5000

21.1500

21.7909

20.9660

21.2930

22.2000

减持股数（股）

23,000

50,000

10,000

43,500

110,000

30,000

100,000

50,000

22,000

75,000

45,163

10,000

减持比例

0.0102%

0.0221%

0.0044%

0.0192%

0.0486%

0.0133%

0.0442%

0.0221%

0.0097%

0.0331%

0.0200%

0.0044%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张水荣

王建明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324,489

581,122

1,743,367

848,652

212,163

636,489

占总股本比例

1.0271%

0.2568%

0.7703%

0.3750%

0.0937%

0.2812%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957,989

214,622

1,743,367

646,489

10,000

636,489

占总股本比例

0.8652%

0.0948%

0.7703%

0.2857%

0.0044%

0.2812%

二、其他说明

1、张水荣先生、王建明先生本次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违法违规及违

反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张水荣先生、王建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与此前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水荣先生、王建明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成，并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张水荣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2、王建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301082 证券简称：久盛电气 公告编号：2025-045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北京奇伦天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伦天佑”）保证向奥精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18%

5.96%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奇伦天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678751772B□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奇伦天佑于2025年12月22日至12月2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由 6.18%减少至 5.96%，权益
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

北京奇伦天佑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的主体：

846.8000

变动前比
例（%）

6.18

变动后股数（万
股）

816.8000

变动后比
例（%）

5.96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
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2025/12/22-
2025/12/

25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奇伦天佑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3）。

2、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
约收购，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亦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
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
减持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5-067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